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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呼玛县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者
激励政策的实施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

县人民医院、县中医院、长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：
为提升公众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，构建“政府主导、部门协作、全社会共同参与”的长效工作机制，现将《呼玛县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者激励政策的实施办法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
呼玛县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26日










呼玛县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者
激励政策的实施办法(试行)

为进一步弘扬人道主义精神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，确保我县临床用血稳定与安全，破解无偿献血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，提升公众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，构建“政府主导、部门协作、全社会共同参与”的长效工作机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黑龙江省献血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总体要求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黑龙江省献血条例》及国家和省关于无偿献血激励奖励政策为指导，坚持“以人为本、公益导向、公开透明”的原则，通过落实免费健康体检、献血补贴等激励措施，切实保障献血者合法权益，营造“献血光荣、奉献可敬”的良好社会氛围，充分体现政府对无偿献血者的关怀，推动我县无偿献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二、实施对象
凡在呼玛县行政区域内合法献血点参与无偿献血的人员（不限户籍），均可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优待政策。
三、优待政策内容
（一）免费健康体检
无偿献血者本人可凭“无偿献血荣誉卡”和“呼玛县无偿献血健康服务卡”，于2026年12月31日前，在长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一次免费健康体检。体检项目任选以下一项，每卡限用一次，仅限现金支付：
1.骨密度及心电图检测；
2.糖化血红蛋白检测。
（二）中医医院诊疗项目优惠
无偿献血者本人可凭“无偿献血荣誉卡”和“呼玛县无偿献血健康服务卡”，于2026年12月31日前，在呼玛县中医医院享受一次指定诊疗项目的七折优惠。优惠项目包括超短波、超声波、微波、冲击波、中频、红外线治疗等（每次限选一项），每卡限用一次，仅限现金支付。
（3） 县人民医院诊疗项目优惠
无偿献血者本人可凭“无偿献血荣誉卡”和“呼玛县无偿献血健康服务卡”，于2026年12月31日前，在呼玛县人民医院享受一次指定诊疗项目的七折优惠。优惠项目包括大生化检测、脉冲磁场治疗仪治疗（每次限选一项），每卡限用一次，仅限现金支付。
（4） 献血补贴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第六条关于“发给无偿献血证书，有关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”的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对献血者给予适当补贴。补贴标准为每捐献100毫升血液补贴100元（按献血量计算）。
四、补贴申报程序
（一）登记办理
献血者在完成献血后，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及银行卡（建议优先使用建设银行），前往县卫生健康局三楼红十字会进行登记。
（2） 资格审核
县卫生健康局对献血者身份信息、献血量、银行卡信息等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纳入补贴发放范围。
（3） 补贴发放
县卫生健康局按批次统一办理补贴发放手续，补贴资金将在登记完成后30个工作日内，发放至献血者登记的银行账户。
五、资金保障
县政府将献血者补贴、荣誉卡制作、印刷费及表彰等相关费用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，确保资金足额到位、专款专用。
六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落实政策
县人民医院、县中医医院、长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切实做好优待政策的落实工作，明确专人负责健康体检和诊疗优惠服务对接，确保献血者持卡即享待遇。各单位应定期向县卫生健康局报送政策执行情况，及时整改问题。同时，通过社区公告、微信公众号、呼玛融媒等渠道加强宣传，提升献血者知晓率和获得感，营造尊重和关爱献血者的社会氛围。
（2） 加强培训，提升服务
县卫生健康局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，确保熟练掌握登记、审核、发放等流程，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，保障补贴发放规范有序。
（3） 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
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，广泛宣传无偿献血的公益意义和补贴政策内容，提升政策知晓度，引导更多公众参与无偿献血。
（4） 加强监督，保障权益
县卫生健康局定期对补贴资金使用和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杜绝虚报冒领、截留挪用等行为，确保资金安全和政策公平公正落实。
七、附则
（一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试行期为一年。试行期满后，如无与上级政策冲突的情况，继续执行；如有冲突或需调整，将根据国家和省级政策及试行情况动态调整或重新发布。
（二）本办法由呼玛县卫生健康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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